附件1
2021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合作社)项目实施方案

    一、绩效目标
全区扶持县级以上农民合作示范社2家。
二、实施条件
一是鼓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行业协会或联盟、专业机构、专业人才为农民合作社提供生产技术、产业发展、财务管理、市场营销服务。
二是开展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支持农民合作社开展社企对接，增强市场营销和品牌培育能力。鼓励依托地方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合作社发展。
三、补助对象
农业农村局认定的县级及以上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农民合作社，登记注册日期在2019年12月31日前。同时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制度健全。依法成立理事会、监事会或执行监事，实行民主决策，建立财务管理制度，及时进行年度报告。
（二）信用良好。依法依规诚信经营，信用记录优良，内部运行规范，无质量安全事故，无违法违纪行为发生。
（三）带动能力强。合作社能够带动社员及周围小农户发展农业生产，示范效应好，引领功能强，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四、补助标准
合作社补助标准，参照省文件要求，中央财政补助总额度为37万元，根据我区实际，采取以奖代补、先建后补，进行补助。
五、实施要求和监管措施
（一）强化监督检查。建立定期调度和督导制度，适时抽查和实地核查项目进展，及时掌握项目执行和资金使用情况，确保项目有效实施。要通过各种渠道宣传解读惠农政策，定期向社会发布相关信息，做到公开公正公平，营造有利于政策落实的良好氛围。
（二）实施绩效管理。
要求根据资金使用绩效评价方案，将任务清单完成情况、资金，将任务清单完成情况纳入指标评价体系，严格奖惩措施，全面评估考核工作落实情况。
（三）及时报送备案。区里的实施方案下发后，各镇街要积极组织合作社开展项目申报工作，填报项目备案表和项目备案汇总表，按要求签字盖章后，于2021年9月15日前报区里备案。要求根据资金使用绩效评价方案，将任务清单完成情况、资金，将任务清单完成情况纳入指标评价体系，严格奖惩措施，全面评估考核工作落实情况。
（四）及时总结分析。项目建设完成后，要及时总结分析项目执行情况、实施效果，向区农业农村局报送项目阶段性完成报告。
联系人：白山市浑江区农业农村局  张成来  0439-3398833
附件2
2021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家庭农场)项目实施方案
    一、绩效目标
全区扶持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1家。
二、补助对象
县级及以上示范家庭农场。
三、补助标准
参照省文件要求，中央财政补助总额度为8万元，根据我区实际，采取以奖代补、先建后补，进行补助（补助标准和补助方式可自行确定，经确定符合标准的示范家庭农场补助总额度上限为8万元，单个项目补助额度不得超过该项目总投资的50%）。
四、实施要求
（一）支持内容。支持家庭农场贷款贴息；支持家庭农场改善生产条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如建设清选、包装、仓储、烘干、保鲜库、晾晒场、可视农业等设备设施；支持场开展物化补助，如购买种子、农药、化肥、饲料等；鼓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专业机构、行业组织或专业人才提供财务管理、技术指导等服务。
（二）资金使用。项目资金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规范使用。项目资金要专款专用，单位和个人不得虚报冒领、骗取套取、挤占挪用项目资金；不得用于兴建楼堂馆所、弥补预算支出缺口；不得用于与家庭农场发展建设经营无关的支出。同进，上一年度享受过补助的项目，今年不得在同一个项目上重复补贴。
五、实施要求和监管措施
（一）加强日常监管。各镇街要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开展定期调度，及时掌握项目执行和资金使用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向区里报告，项目完工后，区农业农村局和区财政局会及时组织相关人员和单位对项目进行检查验收，及时拨付项目资金。
（二）实施绩效管理。要求根据资金使用绩效评价方案，将任务清单完成情况、资金，将任务清单完成情况纳入指标评价体系，严格奖惩措施，全面评估考核工作落实情况。
（三）及时报送备案。区里的实施方案下发后，各镇街要积极组织家庭农场开展项目申报工作，填报项目备案表和项目备案汇总表，按要求签字盖章后，于2021年9月15日前报区里备案。要求根据资金使用绩效评价方案，将任务清单完成情况、资金，将任务清单完成情况纳入指标评价体系，严格奖惩措施，全面评估考核工作落实情况。
（四）及时总结分析。项目建设完成后，要及时总结分析项目执行情况、实施效果，向区农业农村局报送项目阶段性完成报告。
联系人：白山市浑江区农业农村局  张成来  0439-3398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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